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研究範圍

英國、愛爾蘭和新加坡的滅貧策略：

貧窮的定義和量度；

• 設立反貧窮目標；

• 滅貧體制安排；

• 針對不同社羣的主要滅貧措施；及

• 減滅貧窮的進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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貧窮的定義和量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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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在英國及愛爾蘭，貧窮的概念不單包括收入

貧窮，亦包括社會孤立，因而訂定一系列指

標(如物質匱乏)，從不同層面量度貧窮

• 新加坡並沒有界定貧窮的定義，亦沒有對貧

窮進行量度

• 香港政府亦正就不同社羣制訂一系列的貧窮

指標



設立反貧窮目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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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英國及愛爾蘭就不同的弱勢社羣及不同的政

策範疇，訂立不同的減滅貧窮目標

• 新加坡及香港均無設立明確的滅貧目標

• 有學者認為，設立反貧窮目標，有助增加監

察政府滅貧策略成效的透明度；設立目標，

亦應可令政府須就其採取的滅貧措施的進展

向公眾問責



滅貧體制安排

• 愛爾蘭設立全面的體制架構，並採用"防貧"
程序，要求所有政府部門有系統的研究其政

策及措施對貧窮所造成的影響

• 英國的消除社會孤立組，負責統籌關乎滅窮

的政策制訂工作

• 新加坡並無與滅貧相關的特定體制架構，由
多個政府部門制定社會福利計劃

• 香港新近成立了扶貧委員會 第五頁



志願團體和社區界的參與(1)
• 愛爾蘭的志願團體及社區界，透過參與社會

共融顧問小組監察《國家反貧窮策略》的推

行，其意見亦供政府與其社會夥伴在訂定

《社會夥伴協議》時採用

• 英國在地區層面也有類似安排

• 英國及愛爾蘭設立正式及定期的平台，讓親

歷貧窮及社會孤立的人士可參與制訂、監察

及檢討反貧窮策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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志願團體和社區界的參與(2)

• 新加坡採取“多渠道滅貧濟困”模式，以家庭

及社區團體為主扶貧濟困，而政府則負責提

供最後的安全網

• 香港的扶貧委員會，及為促進社區參與支援

弱勢社羣提供資源而設的社區投資共享基

金，其成員均包括志願團體及社區界的代表

第七頁



針對適齡工作人士的特定滅貧措施

• 選定地方均實施有助就業的特定計劃，為被
裁減及弱勢工人提供就業、培訓及教育機會

• 選定地方均推行鼓勵失業者盡快投身工作，

脫離領取福利的行列的政策

• 愛爾蘭及英國的就業策略中，有提供與工作

相關的福利(包括津貼、補助及免稅優惠 )，
鼓勵受助人找尋並持續工作；新加坡的整體

策略中並沒有這項元素 第八頁



針對兒童及青少年的特定滅貧措施

選定地方均推展下列一項或多項措施：

• 透過積極的勞工市場計劃處理失業問題，改

善貧困家庭的經濟狀況，間接令這些家庭的

兒童及青少年擺脫貧窮循環

• 為低收入家庭的兒童提供經濟支援

• 在兒童的幼年發展及教育階段投入資源，以

打破貧困循環；愛爾蘭尤其着重處理兒童及

青少年的教育貧乏問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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針對長者的特定滅貧措施

• 選定地方均有推行或研究採取措施，以延長

長者的工作年期

• 英國政府發放退休金補助，以補足低收入退

休人士的每周收入

• 愛爾蘭訂有增加長者的實質收入支援的目標

• 新加坡政府通過《供養父母法令》，讓年滿

60歲或以上的父母可循法律途徑，向子女申

索供養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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